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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媒体审判”是“媒体舆论监督权”的滥用 

作者： 吴献举  

关键词： 媒体审判 舆论监督┊阅读：339次┊ 

《新闻记者》今年第7期发表了刘太阳先生的《“媒体舆论监督”有悖法治精神吗？——与魏永征教授商榷》一文，大意

是，“媒体审判”实为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，并不有悖法治精神。我觉得他混淆了“媒体审判”与“媒体舆论监督”

的区别，没有搞清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，在实践中是有害的。 

一、“媒体审判”是违法行为 

“媒体审判”一语出自美国，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，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。1965年，美国法院推

翻了一起指控诈骗案的判决，其理由是，在庭审过程中所作的电视录像，对被告作了含有偏见的宣传，损害了他在诉讼

中应当享有的权利（《The New York Times》，1965．6．8）。以后，人们就把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、干预和影响司法

的新闻报道，称为“媒体审判”（trial by mass media）。 

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条件下，“媒体审判”是违反法律的行为，与“无罪推定”、“罪刑法定”原则相悖。我国《刑

事诉讼法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：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”在民事案件结案之前抢先作出

倾向于一方的报道，则违反了《民事诉讼法》确认的诉讼当事人平等的原则。因此199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、全国人大常

委会办公厅、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下达的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：“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的报道。” 

在实践中，媒体越俎代庖，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的情况非常普遍，如媒体对蒋艳萍一案的报道就是典型的“媒体审

判”。有的媒体发表文章说：“一定要看到女贪官的下场１蒋艳萍是否“贪官”，只有在法院审判之后才能确定。我国

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，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，这种乱给嫌疑人定罪的行为，难道仅仅是一般的媒体侵

权报道吗？ 

这里我们把“媒体审判”和“法院审判”区别开来。说“媒体审判”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，并不

是说它有“法院审判”的效力。媒体终究是“批判武器”，并不能代替“武器的批判”，它的“审判”作用主要体现在

它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，迫使法院按舆论代表的所谓“民意”办案，从而影响司法公正。另外，我国诉讼法所规定的

二审终审制是指上下级法院的二审，并没规定媒体可作一个审级。因此，刘文中所说的“所谓的‘媒体审判’能起到审

判作用吗？那么多的记者被打，如果记者‘判’打人者赔偿100万，打人者会拿出100万吗？”以及“这种媒体侵权行为

是不是‘媒体审判’呢？倘若是的话，那法院的审理不就变成了‘二审’？我国的诉讼法规定的是二审终审制，当事人

就此而没有了上诉的权利，这不是很荒唐吗？”是站不住脚的。 

反对和防止“媒体审判”，维护司法独立和公正，在国际新闻界和法律界是有共识的。1948年，联合国《国际新闻自由

公约草案·第三公约》把“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”的新闻列为禁载。1994年，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《关

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》第十五条规定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，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

判的效果。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，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。 

二、“媒体审判”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 

司法独立是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。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、行政诉讼法都规

定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

人的干涉。司法的独立性是由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性质决定的。司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公正，而公正的前提是司法人员在

司法活动中保持中立，没有中立就没有公正可言。这就要求司法人员自身摈弃私心杂念，更要求堵塞一切包括媒体干涉

或影响司法独立的渠道，创造一个保证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外部环境。 

刘太阳先生在文中说：“法官审案，理应不受其他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，甚至不受法院的干涉，当然不受

媒体舆论的干涉。法院审案，不受上级法院的干涉，当然也更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。而偏偏我们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

社会舆论所左右，这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媒体比其他国家的媒体有影响力，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法官还缺乏独立的地位和

理念。” 

这种看法未免过于天真。传播学和舆论学的研究早就证明，舆论环境对于人们的心理、思想和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力，这

种影响有时是难以抗拒的，历史上由于舆论压力而导致的错案屡见不鲜。另外，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社会舆论所左

右，只是因为“中国的法官缺乏独立的地位和理念”吗？英国的法官不可谓不独立，但英国是对媒体监督司法控制比较

严的国家，他们有专门的蔑视法庭法，规定媒体不能发表任何损害公平审理的意见。他们用判例确立了这样的原则：当

案件正在由法院积极而不是拖延审理的过程中，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价。即使你确保自己的评价是诚实的，但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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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

作者：韩鸿┊ 1900-01-01 

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自由撰稿人与新闻伦理 

作者：王天定┊ 2002-12-30 

数年前的“自由撰稿人盛学友冤狱

案”，当时经媒体报道后，曾备受社会

各界广泛关注。在盛学友被羁押15个月

无罪开释重获自由后，人们对他因写批

评性稿件蒙受冤狱深表同情。但是，有

一个问题似乎被人们无形中忽略了：

盛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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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“中国主张：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-09-27

·第三届“当代中国话语研究”讨 2009-09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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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[更新]2009“中国新闻传播学科 2009-08-31



┊ 关于我们 ┊ 会员注册 ┊ 交换链接 ┊ 联系我们 ┊ 法律声明 ┊ 广告服务 ┊ 

© 2001-2009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

Copyright © 2001-2009 MediaChina.net All Rights Reserved

是在法庭审理以前过早地说出了真情，也会被认为是蔑视法庭的行为，并受到相应的处罚。在他们看来案件正在审理中

媒体就乱加评论，会影响公正审判，比如可能会影响法官、陪审员或证人等等，甚至会误导舆论，使人们对一方当事人

产生偏见。用他们的话说，“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‘报纸审讯’、‘电视审讯’”，“必须记住，是法庭在审理案

件，而不是记者”。（丹宁勋爵：《法律的正当秩序》第48～49页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） 

媒体是公共舆论机关，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尤其在我国，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，它发表的意见有时就代表党

和政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官能不受其影响吗？ 

三、媒体监督要有法律意识 

诚然，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机关，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，这种监督当然包括媒体舆论监督。历史早已证明，权力缺乏监督

必然导致腐败，司法权也是这样。现实生活中，司法腐败丑闻不绝于耳，一些法官贪赃枉法，制造了许多冤案、错案，

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因此，必须加强媒体对司法的舆论监督力度，通过新闻报道，将司法工作置于大众监督之

下，增加司法的透明度，维护司法公正。 

但是，加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并不意味着可以进行“媒体审判”。严格地说，“媒体审判”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

分，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。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，我国宪法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

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；而“媒体审判”是违法行为，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。把“媒体审判”看作

媒体舆论监督，是在为“媒体审判”寻找合法依据，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。因此，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，要冷

静、客观，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。 

(作者单位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) 

来源：新闻记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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